杀菌剂（除石硫合剂和碱性菌剂）同时能和叶面肥和杀虫剂杀螨剂配合使用吗？

大多数的杀菌剂、杀虫剂、杀螨剂、叶面肥都属于微酸性的，因此基本不存在酸碱反应而影响药效。但从其杀菌、杀虫的活性的属性中，有很多的杀菌、杀虫剂都有属于相同或相似的性质，如多菌灵与甲基硫菌灵都是属于苯并咪唑类的杀菌剂，其都存在一定的正交抗药性的关系，因此这两种杀菌剂是不宜进行混用的。此外，由于你所指的杀菌剂、杀虫剂、杀螨剂是涵盖了大多数的品种，而同样的品种，不同的生产单位，其对本身所生产的产品所加入的助剂不尽相同，因此盲目的混配，都存在对药效或对植物有不良影响的可能。

仅对杀菌剂加入杀虫剂及叶面肥而言，可通过少量的混配试验，如果混配后不出现冒烟、起泡、结絮、沉淀、结块等，一般可视为可以混配的。但如果是杀菌剂与杀菌剂的混配，或杀虫剂与杀虫剂的混配，或杀虫剂与杀螨剂的混配，在使用中应要先进行少面积的试用，待进一步证明对作物无药害、对防治靶标有效，才能混配使用。即使如此，我们对目前一些喜欢用多种杀菌剂或杀虫剂或杀螨剂进行混配使用的方法不提倡。因为，一方面会造成浪费，增加成本。另一方面，会大大提高防治靶标的抗药性。

